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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0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浙商中拓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74 

 

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诉讼及共同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的 

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案件所处诉讼阶段：一审，尚未开庭审理 

2、公司所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3、涉案金额 21.6 亿元，其中一共同债务人江苏众拓新材料科

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众拓”）近日进入破产程序。 

4、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：本案尚未开庭审理，暂无法准确判

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。 

 

一、关于公司重大诉讼的情况 

    近日，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商中拓”

“公司”）因买卖合同纠纷，将响水龙拓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响水龙拓”）、溧阳宝润钢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溧阳宝

润”）、溧阳德龙金属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溧阳德龙”）、

溧阳龙跃金属制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溧阳龙跃”）、江苏汇聚

金属资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汇聚”）、响水汇鹏再生资源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响水汇鹏”）、响水汇元再生资源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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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简称“响水汇元”）及戴国芳、戴笠、黄荷琴诉至杭州市中

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杭州中院”），杭州中院已于 2024 年 8 月

28 日受理立案，共两起案件。 

（一）案件基本情况  

案由：买卖合同纠纷 

受理法院：杭州中院 

受理日期：2024 年 8 月 28 日 

原告：浙商中拓 

被告：响水龙拓、溧阳宝润、溧阳德龙、溧阳龙跃、江苏汇

聚、响水汇鹏、响水汇元、戴国芳、戴笠、黄荷琴 

诉讼标的额：案件一16.3 亿元，案件二 5.3 亿元，合计21.6亿

元。 

案件事实： 

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德龙”）及关联公司

（以下统称“江苏德龙系”）作为共同甲方，与浙商中拓及关联公

司作为乙方，戴国芳、戴笠、黄荷琴作为丙方（担保人）签订了

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及有关的一系列补充协议。 

其中，案件一系浙商中拓向江苏德龙关联公司响水龙拓采购钢

材产品，并陆续签订六份《货物购销协议》。前述合同签订后，浙

商中拓向响水龙拓累计支付货款 15.2 亿元。目前响水龙拓未交货。

浙商中拓诉请解除合同，要求响水龙拓等 7 家公司退还货款并赔偿

损失，要求戴国芳等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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拓诉请共同债务人溧阳宝润等 7 家公司退还货款并赔偿损失，要求

戴国芳等 3 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

（二）关于其中一共同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况 

1、基本情况 

江苏众拓为上述重大诉讼案件中的共同债务人之一。公司于

2024 年 8 月 28 日收到兴化市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兴化法院”）出

具的（2024）苏 1281 破申 82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兴化法院裁定受

理对江苏众拓的破产清算申请。 

2、债务人情况 

江苏众拓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名    称：江苏众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1281MA1WQU0X1G 

注册资本：27,560 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新材料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服

务，不锈钢及其制品生产经营研发销售，金属制品及材料的研发、

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） 

股权结构：汪卫东持股 95%，陈维禧持股 5%。 

3、公司债权情况 

    截至破产申请受理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江苏众拓的应收账

款、预付账款债权合计约 5 亿元（已包含在前述重大诉讼涉案金额

21.6 亿元中），最终以经有关法院裁判确认的金额为准。 

（三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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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披露的小额诉讼、仲

裁事项共计 35 起，涉及金额 4.52 亿元。其中，公司作为原告的诉

讼、仲裁事项涉及金额 3.81 亿元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

他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及其他情况说明 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江苏德龙系的应收账款、预付账款等全部

债权总金额合计约 26 亿元（包含临时公告 2024-64《关于公司债务

人重整的提示性公告》中披露的债权金额 4.1 亿元），上述债权金

额应以有关法院裁判确认的金额为准。 

目前江苏德龙系有关诉讼尚未开庭审理，破产程序中的有关方

案尚未出台，对公司当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的影响有待根据进展情况

进行评估，存在债权损失、计提坏账准备的风险，但公司对上述债

权具有一系列抵押、连带保证等担保措施，并将积极行使权利以化

解风险。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，上述事项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

不会造成重大影响。 

公司将密切跟进该事项的进展情况，保持与相关各方的沟通协

调，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，最大程度减少

公司损失，同时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及

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将一如既往发挥供应链集成服务专业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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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兴化法院出具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；  

3、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8 月 31 日 


